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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  ：總議會秘書 (2)4 

馬淑霞小姐  
 
 
列席職員  ：助理法律顧問 5 

鄭潔儀小姐  
 
高級議會秘書 (2)7 
黎紹文先生  

  
 
經辦人／部門  

 
I . 與政府當局會商  

[立法會 CB(2)387/06-07(02)及 CB(2)492/06-07(01)號
文件、檔號HWF/W/27/3 VI及立法會LS6/06-07號文

件 ] 
 
政府當局向小組委員會簡介當局就委員在上次會議

提出的關注事項所作的回應，詳情載於政府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2)492/06-07(01)號文件 ]。關注事項涉及新屯

門兒童及青少年院 (下稱 "新院舍 ")的管理和運作。政府當

局強調會在新院舍提供足夠空間，改善院舍的設計和設

施，藉此妥善分隔不同類別的青少年，以及更妥善照顧

院童的需要。  
 
2.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件 )。 
 
3. 張超雄議員關注新院舍的分隔安排。政府當局回應

時解釋，不同類別的青少年，特別是男女性違法者及非

違法者，以及本地居民和非法入境者，將入住被分隔的

大樓／樓層。透過合適的活動時間安排，不同類別的兒

童和青少年不會有不必要的接觸。如有需要，因等候正

式入住宿舍而需要短暫照顧的院童會與其他院童分開居

住。當局並會因應各類兒童及青少年的學習和康復需

要，為他們提供教育和職業訓練。  
 
4. 張超雄議員表示，6間現有院舍的部分前線社工關注

遷置工作的安排和新院舍的設施。這些前線人員認為重

置計劃諮詢不足。雖然首階段的重置工作將於兩個月內

進行，但前線人員至今仍未獲悉遷置工作的最新發展，

更遑論是日後的人手調配安排。 

 

5.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當局非常重視員工的關注和

意見，管理層亦已處理或正在研究張超雄議員提出的事

項。當局至今合共舉行了 14次員工諮詢大會，解釋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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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關於重置工作的問題。分 3階段進行的遷置工作預計會

在 2007年 12月完成，但 2007年 1月／ 2月只是暫定的遷置

時間表，並非開展遷置工作的最後限期。遷置工作和新

院舍的運作安排細節敲定後，當局將會仔細研究及公布。 
 
6. 主席表示，小組委員會已完成 6項附屬法例的審議工

作，有關報告將於 2006年 12月 8日提交內務委員會。  
 
 
II. 其他事項  
 
7.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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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項有關將少年重置往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過程  

 
日期： 2006年 11月 30日 (星期四 ) 
時間：上午 8時 30分  
地點：立法會大樓會議室B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0000 – 000929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回應委員在上次會議就屯

門兒童及青少年院 (下稱 "新院舍 ")
的管理和運作提出的關注  
 

 
 

000930 – 002502 主席  
張超雄議員  
政府當局  
 
 

新院舍須分隔根 據 不 同 條 例 入 住

新 院 舍 的 院 童 ， 特 別 是 男 女 青 少

年，違法者和非違法者，以及本地

院童和來自海外的院童  

 
 
 

002503 – 005023 主席  
張超雄議員  
政府當局  
 

新設施的設計及新院舍內的活動時

間安排所達致的分隔安排效果  
 

 
 

005024 – 011022 主席  
張超雄議員  
政府當局  
 

6間現有院舍的前線社工就下列事

項提出關注⎯⎯  
 
(a) 新 院 舍 內 設 施 將 會 作 出 的 改

善之處；及  
 
(b) 政 府 當 局 沒 有 就 遷 置 現 有 院

舍 的 時 間 及 後 勤 安 排 提 供 足

夠的資料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a) 當局曾透過不同途徑，包括員

工諮詢大會及與職員協會的書

信往來，諮詢不同階層的員工； 
 
(b) 6間現有院舍的主管組成了工

作小組，以便就新院舍的設計

和 建 造 提 出 意 見 及 諮 詢 前 線

工作人員；  
 
(c) 當 局 已 安 排 現 有 院 舍 的 員 工

參觀新院舍，讓他們熟悉當中

的設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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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d) 為確保新院舍運作暢順，遷置

6間現有院舍的工作會分期進

行  
 

011023 – 012611 主席  
張超雄議員  
政府當局  
 

前線員工曾對新院舍的以下安排及

設施表示關注，而政府當局亦就此

作出回應  ⎯⎯  
 
(a) 沿走廊裝上玻璃窗戶；  
 
(b) 裝設中央冷氣系統；  
 
(c) 為 等 候 正 式 入 住 院 舍 院 童 而

設 的 臨 時 房 舍 沒 有 足 夠 的 洗

手間；  
 
(d) 供膳服務，特別是午夜時分的

供膳安排；   
 
(e) 員工在巡邏時使用智能卡；  
 
(f) 控 制 室 內 的 電 視 控 制 板 位

置；及  
 
(g) 夜更員工缺乏適當的宿舍  
 

 

012612 – 013049 張超雄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a) 新 院 舍 是 否 一 所 封 閉 式 院

舍 ， 可 否 開 放 給 院 童 父 母 到

訪；及  
 
(b) 法 院 頒 令 需 要 接 受 照 顧 或 保

護 的 院 童 在 新 院 舍 內 的 求 學

安排  
 

 
 

013050 – 013120 主席  
 

於 2006年 12月 8日向內務委員會提

交報告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7年 1月 17日  


